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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之補充公佈

茲提述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
一年四月十五日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之公佈（「二零二零
年全年業績公佈」）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二零二
零年年報」）。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二零二零年年報內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除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公佈及二零二零年年報中所提供有關（其中包括）(i) 過往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之若干調整（「過往年度調整」，其詳情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
附註3.1）；及(ii) 江蘇興達之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其詳情披露於
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4）之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供
有關過往年度調整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之更多資料。

過往年度調整

按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1所披露，過往年度調整旨在調整(i) 於適當會
計期間確認的客戶合約收益；及(ii) 於適當會計期間的應計貨品運輸開支（統稱「錯誤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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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海外銷售近年來穩步增長。過去，本集團的大部分海外銷售訂單帶有國際貿易
術語「FOB」（離岸價）、「CIF」（成本、保險加運費）及「C＆F」（成本加運費），而貨品控制權
在交貨港的船上轉移給買方。本公司按FOB、CIF及C＆F條款在將接近交貨期的貨品從倉
庫發出時確認海外銷售額，並根據收到之發票錄得運輸開支。儘管帶有國際貿易術語
「DAP」（目的地交貨）、「DPU」（卸貨地交貨）或類似條款的海外銷售訂單不斷增加，但為
操作方便，財務部按與上文所述「FOB」、「CIF」及「C＆F」之相同基準錄得有關銷售額（「不
當處理」）。

收益的截止調整被視為微乎其微（相當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財年」）總收益的約0.01%）。此外，相對信貸期及應收賬結算等關鍵業務術
語，採用各種國際貿易術語的銷售合同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就採用不同國際貿易術語
的銷售交易而言，應收賬結算並無任何重大延期，亦無發現任何重大信貸損失。儘管各
行項目下的數字會有所不同（庫存與應收賬），但對特定年度之資產負債表（例如流動資產
總額）不應有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財務部並未考慮該會計處理對資產負債表產生的累計
影響。該事項並未被視為重大問題，當時亦未提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或董事會注意。

在進行與建議分拆（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公佈）有關的財務相
關準備工作的過程中，並考慮到預計未來數年海外業務將進一步增長，本集團藉此機會
對海外銷售交易進行廣泛核查，並將收益確認時間與各訂單進行匹配（「廣泛核查」）。

經廣泛核查後，並計及就二零一九財年作出的過往年度調整，董事會認為：

(a) 對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的調整不會視為重大（純利調整約人民幣4.1百萬元，
相當於調整前權益總額的約0.05%）；及

(b) 為處理及核算過往年度累計影響而對資產負債表項目進行的調整將被視為重大（尤其
是對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權益調整約人民幣132.3百萬元，相當於調整前權
益總額的約1.7%），

並應作出過往年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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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務部已開展進一步工作，以確認是否需要進行任何調整及是否會調整任何數
字。該等調整包括(i)有關收益確認截止點的調整，即根據反映貨品控制權轉移至客戶之
時間點的貨品交付條款確認貨品銷售收益；及(ii)修改應計貨品運輸開支的調整，即於適
當會計期間入賬應計貨品運輸費用。該等調整對收益、銷售成本、分銷與銷售費用、所
得稅開支以及存貨、應收賬、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應付賬、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
款項及稅務負債等資產負債表項目有相應影響。

本公司核數師執行的有關於適當會計期間確認客戶合約收益及應計貨品運輸開支的審計
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瞭解本集團所採用的相關業務程序及會計政策；以抽樣方式獲取銷
售合約、銷售訂單及運輸合約以瞭解關鍵條款；取得本公司管理層編製的過往年度調
整；測試本公司所提供過往年度調整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檢查物流資料、提單及其他文
件；及審閱綜合財務報表中的過往年度調整披露。

就過往年度的審計而言，鑑於採用各種國際貿易術語的銷售合約之間的差異，加上因不
當處理而導致根據收到的發票錄得運輸開支的財務影響於特定年度對本集團而言並不重
大，本公司核數師已獲提供按與執行所需審計程序相同的基礎編製的會計資料及附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討論，以瞭解導致過往年度調整的背景及為得出過往年度
調整所進行的工作。其亦與本公司核數師討論並獲悉本公司核數師已執行適當審計程
序，並能夠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二零
財年綜合財務報表」）出具未經修改核數師報告。基於上文所述並鑑於過往年度調整構成
二零二零財年綜合財務報表的一部分，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認為二零二零財年綜合財務報
表不包含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基於廣泛核查及管理層的後續評估，並假設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二零一八財年」）的綜合財務報表時已發現該問題，則董事會認為：

(a) 對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作出的調整不會被視為重大；及

(b) 為處理及核算過往年度累計影響而對資產負債表項目進行的調整將被視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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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於就二零一八財年及二零二零財年進行的廣泛核查，董事會認為，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 －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國際會計
準則第8號」），二零二零財年綜合財務報表中呈列的過往年度調整已解決對二零一九財年
及二零二零財年各財年綜合損益的影響以及對之前所有年度資產負債表項目的累計影
響，且注意到核數師能夠就二零二零財年綜合財務報表出具未經修改核數師報告。

為防止日後發生類似事件，本集團將增強內部控制政策，加強交易之內部控制制度的執
行，包括但不限於加強本集團各職能部門（包括銷售部、財務部及董事會）之間的協調及
報告安排。本公司已聘請獨立專業的內部控制顧問以協助評估、檢討及改善本公司會計
制度的內部控制。審查預計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底前完成。此外，為確保本公司綜合財務
報表的準確性及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本集團已經或將會採取以下補救措施、整改及
後續行動：

(i) 本集團正升級記賬及財務系統，以更好地記錄及釐定海外銷售收益確認的時間；

(ii) 本集團已發佈財務人員在相關訂單的不同交付條款下確認收益及相關開支之時間的
指引。本集團特別督促海外客戶及物流合作公司定期提交交貨證明，以核對交貨及
銷售確認時間；

(iii) 本公司將邀請核數師為所有財務人員舉辦研討會，解釋主要會計原則以及銷售訂單
條款對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及

(iv) 為編製未來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將明確要求財務經理針對各銷售訂單的交貨條
款，對銷售確認時間進行定期檢查，並聘請外部核數師抽樣執行特定程序，且財務
總監應向董事會報告相關檢查的結果。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有關江蘇興達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請參閱於二零二零年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4。
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有關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的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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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轉讓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三間有限合夥企業與江蘇興宏達訂立股份轉讓協議，以每股
約人民幣1.67元購買相關江蘇興達股份，總代價為人民幣250,000,000元（「相關江蘇興達股
份轉讓」）。除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主要股東外，江蘇興宏達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葛
宏）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

代價每股人民幣1.67元乃由三間有限合夥企業的普通合夥人與江蘇興宏達參考本公司股份
的當時市價後公平磋商釐定，並已計及江蘇興達為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總
收入作出絕大部分貢獻。

泰州金澤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合夥企業A」）乃由劉錦蘭、張宇曉及其他個人成
立的中國有限合夥企業，劉錦蘭為普通合夥人。泰州業祥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合夥企業B」）乃由劉祥、杭友明及江蘇興達若干僱員成立的中國有限合夥企業，劉
祥為普通合夥人。泰州永業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合夥企業C」）乃由陶進祥、江
蘇興達若干僱員及另一名個人成立的中國有限合夥企業，陶進祥為普通合夥人。劉錦
蘭、劉祥及陶進祥為本公司董事。合夥企業A、合夥企業B及合夥企業C由參與者按彼等
各自於相關合夥企業的出資比例出資。合夥企業A、合夥企業B及合夥企業C的設立目的
為購買江蘇興達合共150,000,000股股份。

對手方江蘇興宏達為江蘇興達的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其為附屬公司層面的
關連人士。

就董事所知及所悉：

(a) 當本公司管理層獲悉江蘇興宏達擬出售其於江蘇興達的部分股權，彼等向本公司若
干管理級別僱員及一名供應商告知收購江蘇興達該等股權的相關投資機會；有意購
買相關江蘇興達股份之江蘇興達的該等董事、僱員及供應商已非正式同意由有限合
夥企業（由部分有限合夥人首先為行政方便而成立）訂立交易，彼等於相關江蘇興達
股份的權益將通過認購相關有限合夥企業的股權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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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知悉三間有限合夥企業的設立以及三間有限合夥企業訂立之轉讓協議；及

(c) 江蘇興宏達知悉潛在買家涉及江蘇興達的董事及僱員。

由於(i)股份轉讓安排為江蘇興宏達（作為轉讓方）與三間有限合夥企業（即合夥企業A、合
夥企業B及合夥企業C，作為受讓方）之間的交易，而本集團並非交易一方，且並無出資或
資助購買相關江蘇興達股份或合夥企業的股本；(ii)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乃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2號入賬，而非按本集團進行的交易入賬，因此相關股份轉讓安排不構成上市
規則第14章或第14A章項下的交易。

合夥企業A、合夥企業B及合夥企業C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詳情載列如下：

合夥企業A

名稱 出資（人民幣千元） 概約持股比例

劉錦蘭 11,000 10.0%
興化市興達繡園酒店有限公司（附註1） 25,000 22.73%
張宇曉 4,000 3.64%
上海方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附註2） 10,000 9.09%
劉濤（附註3） 15,000 13.63%
劉宇東（附註3） 15,000 13.63%
劉浩（附註4） 5,000 4.55%
其他16名有限合夥人 25,000 22.73%
總計： 110,000 100.00%

附註：

1. 興化市興達繡園酒店有限公司為劉錦蘭先生及張宇曉先生間接控制的公司。

2. 上海方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為與本集團主要供應商受共同控制的公司。

3. 劉濤及劉宇東為劉錦蘭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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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浩為劉祥之子。

合夥企業B

名稱 出資（人民幣千元） 概約持股比例

劉祥 20,980 26.22%
徐方流 5,350 6.69%
沈愛國 7,250 9.06%
王進 4,820 6.03%
杭友明 15,000 18.75%
其他35名有限合夥人 26,600 33.25%
總計： 80,000 100.00%

合夥企業C

名稱 出資（人民幣千元） 概約持股比例

陶進祥 11,000 18.333%
潘祥玉 4,000 6.667%
王金和 5,400 9.000%
陶慧（附註1） 2,000 3.333%
杭衛明 1,500 2.500%
王庭良 800 1.333%
其他41名有限合夥人 35,300 58.834%
總計： 60,000 100.00%

附註：

1. 陶慧為陶進祥之女。

以下為江蘇興宏達將相關股份轉讓予三間有限合夥企業前後江蘇興達的股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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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興宏達將相關股份轉讓予三間有限合夥企業前江蘇興達的股權表

股東名稱 出資（人民幣元） 概約持股比例（%）

Faith Maple 1,263,088,409.5 73.44%
江蘇興宏達實業有限公司（「江蘇興宏達」） 334,323,922.5 19.44%
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工會（「工會」） 122,585,439 7.12%
張宇曉先生 1,114.5 0.000065%
興化市興戴貿工農業總公司（「興戴」） 1,114.5 0.000065%
總計： 1,720,000,000 100.0%

江蘇興宏達將相關股份轉讓予三間有限合夥企業後江蘇興達的股權表

股東名稱 出資（人民幣元） 概約持股比例（%）

Faith Maple 1,263,088,409.5 73.44%
江蘇興宏達 184,323,922.5 10.72%
工會 122,585,439 7.12%
張宇曉先生 1,114.5 0.000065%
興戴 1,114.5 0.000065%
合夥企業A 66,000,000 3.84%
合夥企業B 48,000,000 2.79%
合夥企業C 36,000,000 2.09%
總計： 1,720,000,000 100.0%

視為授出的相關江蘇興達股份

授出的約101.8百萬股股份（詳情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4）為江蘇興達
的股份，而非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的股份獎勵。該等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視為於
參與者成為三間有限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之日（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即有限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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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之間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之日）授出。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訂立的相關股份
轉讓協議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完成。

相關江蘇興達股份中101,840,880股視為授予本集團董事及一名供應商，詳情如下：

名稱
視為授出的江蘇興達股份的數量

（千股）

劉錦蘭（本公司董事） 6,600
劉祥（本公司董事） 12,590
陶進祥（本公司董事） 6,600
張宇曉（本公司董事） 2,402
王金和（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3,240
潘祥玉（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2,400
杭友明（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9,000
杭衛明（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900
徐方流（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3,211
王庭良（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480
本集團其他僱員 48,418
上海方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本集團供應商泰州市
華達貿易有限公司受共同控制的公司） 6,000
總計： 101,841

相關供應商為江蘇興達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向江蘇興達供應鋼條。據董事所知及所悉，
該供應商與上海方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受同一家族的共同控制。據悉，相關供應商於江
蘇興達的間接投資將加強與其主要供應商的戰略關係，從而穩定其業務關鍵資源的供
應。

就被視為授予供應商的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而言，董事認為本集團收到的商品或服務的公
平值無法可靠確定，因為該等股份被視為旨在促進及維持與供應商的長期業務關係而授
出。

董事及三間有限合夥企業的其他認購人於相關江蘇興達股份的間接投資為彼等自身的投
資，並非由本集團供資。101,840,880股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被視為由本集團授出，乃為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會計處理結果，相關股份乃由本集團現有股東轉讓。據董事
所悉及所知，江蘇興宏達為本集團附屬公司層面的少數股東，其擬變現其投資以換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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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而非將股份轉讓予三間有限合夥企業以獎勵本集團董事及僱員。儘管三間有限合夥
企業的認購人大部分為本集團董事及僱員，但亦有董事及僱員以外的認購人參與認購，
彼等向有限合夥企業作出投資供款。本集團並無根據激勵計劃授出任何權利。因此，根
據上市規則第14章或第14A章，視為授出股份獎勵不構成交易。

茲提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第3A段，其內容摘錄如下：

「以股份付款交易可由另一集團實體（或任何集團實體的股東）代表接收或獲取商品或服務
的實體進行結算。第2段亦適用於以下實體：

(a) 同一集團內另一實體（或任何集團實體的股東）收取商品或服務，而有義務結算以股
份付款的交易，或

(b) 同一集團內另一實體收取商品或服務，而有義務結算以股份付款的交易

除非交易目的明顯並非為接收商品或服務的實體進行的付款。」

鑑於相關江蘇興達股份由任何集團實體的股東（江蘇興宏達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股東）轉
讓，本集團一直自董事、僱員及供應商獲得服務╱貨品，江蘇興達股份於股份認購交易
（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載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股份認購交易」）中的公平值高於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轉讓項下的股價（因
此，江蘇興達相關參與者被視為自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轉讓中獲益），據此，應計及以股份
為基礎的付款。

股份付款開支人民幣270.848百萬元乃按視為授予江蘇興達董事、僱員及供應商的相關江
蘇興達股份數量101.841百萬股乘以相關江蘇興達股份每股公平值與相關江蘇興達股份轉
讓中每股交易價格之間的差額（即每股人民幣1.67元）計算得出，其中非重大差異未經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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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相關江蘇興達股份的每股公平值乃參照股份認購交易釐定（即每股人民幣 3.60 元），
並就（其中包括）江蘇興達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宣派的股息（即每股人民幣 0.72元）作出調
整。

承董事會命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陶進祥先生及張宇曉先生；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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